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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铁路司法理论与实践》

内容概要

《铁路司法理论与实践》建设公正、高效、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
院的工作目标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。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官职业化建设
中，不断提升法官的政治涵养、理论素养、人文情怀和工作能力。人民法院的调研水平在很大程度上
反映了法院和法官这一群体的整体能力和水平。上海铁路法院在28年的变迁历程中，自强不息，坚持
做大、做强，不断拓展铁路法院的业务管辖范围，开创了全国铁路法院系统的多项先河：上海铁路法
院的法官肩负神圣的职业使命感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积极探索法律的真谛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调研
工作，为铁路法院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智力支持。
扬铁路法院之长，创铁路法院之特。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建院28周年之际，对两级法院的调研成
果进行汇编出版，其中既有关注司法前沿的学术论文，也有关注审判实践的调研文章，既有涉及铁路
法院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调研课题成果，也有关注司法实践热点、难点的精辟论述，全方位展示具有专
门法院特色的上海铁路法院司法理论与实践经验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，更有很好
的司法实践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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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1.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，为追回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，法律赋予司法机关运用国家
强制力，采用搜查、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划拨等各种强制性措施开展追赃行动，因此追缴在程序上就
表现为对财物的一种临时性的强制司法保全措施，具有司法强制措施的性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刑事追
缴是司法强制措施的观点是正确的。课题组将刑事追缴的这一层面称为程序性刑事追缴。2.在刑事案
件的侦查、起诉、审判过程中，犯罪分子犯罪所得已查扣在案并被移送到人民法院，或者因各种原因
未被司法机关查扣在案，人民法院在认定犯罪分子构成犯罪的同时，判决认定查扣或者未查扣在案的
财物属于赃款赃物，同时判决予以追缴，此时追缴就表现为一种刑法上独立的刑事制裁措施，在实体
上是一种可供执行的裁决，具有刑事司法制裁的性质。课题组将刑事追缴的这一层面称为实体性刑事
追缴。目前，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充分注意到了刑事追缴在程序上的性质，但对其实体上的性质却较少
述及。并且，由于理论和实务界对刑事追缴的双重属性未加区分，造成对刑事追缴理解和实践运用过
程中的混乱。课题组认为，由于刑事追缴在程序和实体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，因此司法机关实施程序
性刑事追缴和实体性刑事追缴在追缴主体、对象等方面均亦有所不同，对此我们应予充分注意：1.程
序性刑事追缴的主体和对象。依照我国《刑法》第64条的规定，追缴的对象应是“犯罪分子违法所得
的一切财物。”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包含犯罪分子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及一般违法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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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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